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枝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903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枝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780XXXX646

联系电话 19372XXXX8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白镇团山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肖 X 平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3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肖 X 平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50319661XXXX476

联系电话 13724XXXX7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马溪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0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张 X 会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503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 会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52240119810XXXX441

联系电话 18188XXXX5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南县青树嘴镇东本堂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3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谭 X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3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谭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3042419911XXXX427

联系电话 18692XXXX8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酒埠江镇大芹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鲁 X 华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3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鲁 X 华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2022119680XXXX730

联系电话 13874XXXX24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大治市金牛镇泉波村民委员会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高 X 梅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3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高 X 梅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
42028119811XXXX746

联系电话 18692XXXX8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大治市金牛镇高河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

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周 X 聪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3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周 X 聪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52819910XXXX851

联系电话 15173XXXX2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新宁县马头桥乡毛坪村 XXXX

处罚事由 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三

十六条第二项和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

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1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张 X 未经行政许可擅自运输城市建筑垃圾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1003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张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891XXXX233

联系电话 15096XXXX70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枫溪街道坚固村 XXXX

处罚事由 擅自运输城市建筑垃圾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、第

五十五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尹 X 婷店外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03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尹 X 婷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851XXXX222

联系电话 15573XXXX21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五里墩乡道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第

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

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03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731XXXX027

联系电话 19280XXXX2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卫生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吴 X 红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4]第 20703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吴 X 红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70319600XXXX95X

联系电话 18873XXXX6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双桥坪镇农夫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芦淞区 X 功食品商店（美 X 佳）经营者谢 X 功设置户

外招牌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，并存在安全隐患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302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谢 X 功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252219870XXXX077

联系电话 15173XXXX5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长沙县江背镇特立村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不符合专项规划、技术规范和城市容

貌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五

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08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芦淞区华X整形医院经营者侯X耀设置户外广告破损

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不罚决字

[2024]第 20203002 号

当事人名称
侯 X 耀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31XXXX352

联系电话 13297XXXX8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XXXX

处罚事由 设置的户外招牌不符合专项规划、技术规范和城市容

貌标准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、

第三十四条

处罚结果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，自行消除安全隐患，未造成危害

后果，决定作出不予行政处罚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4 年 03 月 1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